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107-3-0(106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平均每件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 員工分紅配股
時價超過面額部分

保險給付
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

0.000.0078.00111586.721738.68139.91252第1分位 2809.60 2295.16

0.005.460.0026047.89868.41601.84252第2分位 2128.55 1764.61

0.000.000.0013657.39606.321506.84252第3分位 2236.32 1583.98

0.000.000.000.00212.802914.54251第4分位 2340.13 1785.27

0.0012220.1613587.5726500.76241.948776.61251第5分位 4233.70 2623.55

0.0010862.9710885.6640858.70661.513289.231258合      計 2776.45 2012.48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表使用說明：(一)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，不含分離課稅、免稅及非課稅所得，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二)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，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，統計資料尚不完整，統計數據僅供參考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